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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工会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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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违法辞退职工获工会援助成功维权后致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3 月

26日，广州市员村工人文化宫收到一份

特殊的礼物——一面印有“你们在，公

道就在，劳动者的守护之神”的锦旗。

赠送锦旗者为广州职工萧芸（化名），以

感谢工会法律援助为其成功维护合法

权益。

萧芸是广州市一名消防监控员，日

常工作认真负责。此前，她因协助处理

相关工作事宜，遭到公司经理无端冤枉

辱骂，并被要求主动离职。在萧芸表示

拒绝主动离职后，公司便通过长期安排

夜班等方式对她恶意刁难，最终于2025

年10月单方面发出通知将她辞退。

恪尽职守却遭遇不公对待，萧芸既

委屈又气愤，决心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对劳动仲裁流程一无所知的萧芸，在网

上了解到工会可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服务

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广州市员村工

人文化宫法律服务中心求助。

接到求助后，员村工人文化宫法律

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安排工会律师跟进

案件。工会律师耐心倾听萧芸的遭遇，

并仔细梳理其工作记录、聊天记录、排

班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等关键证据，

逐一核实案件细节，不仅为其厘清法律

关系、研判维权风险，还全程协助准备

庭审材料、梳理辩论思路，为其维权提

供坚实专业支撑。

2025 年 12 月 ，案 件 正 式 开 庭 审

理。工会律师依据事实与法律据理力

争。在仲裁员的主持下，经多轮沟通调

解，涉事公司最终承认违法辞退事实，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随后，萧芸顺利收

到 2.2 万元调解款项，合法劳动权益得

到切实维护。

“我以为没人能帮我，没想到工会就

是我最硬的靠山！”维权成功后，萧芸激

动地表示。

一句“你们在，公道就在”，承载着

职工对工会工作的高度认可与信任。

广州市员村工人文化宫法律服务中心

表示，将继续秉承“职工有所呼 工会有

所应”的服务宗旨，持续为职工提供专

业、高效、无偿的法律援助服务，切实当

好广大职工群众最可依赖的“娘家人”

和“守护者”。

中山东区发布
未成年工用工合规清单

本报讯 日前，中山市东区街道人社部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未成年工特

殊保护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法律法

规，梳理编制未成年工用工合规清单，提醒企

业务必对照自查，严守法律红线。

哪些未成年人可招用？该清单明确招

用边界：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劳动者，

法律上称为未成年工，企业可依法招用，但需

履行特殊保护义务和办理用工登记手续。未

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即法律意义上的童工，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招用、使用、介绍童工，严

禁以任何形式规避该规定（文艺、体育和特种

工艺单位经审批的除外）。用人单位不得以

“勤工俭学”“实习”“学徒”“见习”等名义变相

使用童工。

清单还重点警示新业态企业：直播、外卖、

网约工等新业态企业，不得通过“口头协议”

“账号挂靠”“实习名义”等方式变相招用、使用

童工，此类行为均属违法，将依法从严处罚。

某直播公司通过冒用身份信息的方式，招

用多名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从事直播工作，

经查实后，该企业被人社部门依法处以3.5万

元罚款，同时被责令立即清退所有未成年员

工，并将相关违法信息纳入企业信用档案。

人社部门提醒：网络用工并非法外之地，

新业态企业更需严守用工合规底线！

（来源：“东区发布”官微）

【案情回放】

王 某（女）出生于 1968 年 9 月

（2018年9月已达退休年龄），2022年

12月至2024年11月受雇在A公司从

事保洁工作。2023年5月26日，王某

在上班途中发生事故受伤，深圳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深圳

市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某受伤

为工伤。A 公司未为王某缴交社保

费，也没有为王某购买特定人员工

伤保险，导致王某无法获得工伤保

险基金赔付。

随后，王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A公司向其支

付工伤保险待遇等相关费用近17万

元，但仲裁委因王某已达到退休年

龄，与A公司构成劳务关系为由不予

受理。王某遂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

本案为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因

王某受A公司雇佣期间已达法定退

休年龄，因此王某与A公司之间形成

劳务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

《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

三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或者已经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的，不适用本条例。前款规定的

劳动者受聘到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因

工作原因受到人身伤害的，可以要求

用人单位参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

险待遇支付有关费用。双方对损害

赔偿存在争议的，可以依法通过民事

诉讼方式解决。”

本案中，虽然王某已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但在A公司雇佣期间，王某

因上班期间受到人身伤害且已被社

保部门认定为工伤，故A公司应当参

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

伤保险待遇支付有关费用。

综上，在法院组织调解下，双方

一致同意由A公司在指定日期前一

次性向王某支付16.5万元。目前，A

公司已履行完毕。

【法官提醒】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

力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越来越多

退休人员加入再就业的队伍。《广东

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为超

龄劳动者等特殊群体筑起了权益保

障屏障。此外，根据广东省《关于单

位从业的灵活就业劳动者等特定人

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规定，对于

在从业单位工作且未建立劳动关系

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实习学

生，提供网约车、外卖、配送等劳务

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特定人员，

用工单位可以为其参保“特定人员

工伤保险”。

用人单位聘用超龄劳动者时，可

以为其参保“特定人员工伤保险”，同

时完善用工协议，明确工作内容、安

全责任、工伤处理等，做好劳动保护

和安全提醒，避免法律风险。超龄劳

动者要留存好工作证、考勤记录、工

资流水等能证明劳务关系的证据，若

发生工伤，应及时申请工伤认定，通

过合法途径维权，切勿因“无劳动关

系”而放弃主张权益。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老年人

参加劳动的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安排老年人从

事危害其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

作业。

《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

休年龄的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

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

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

障等基本权益。

（来源：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Q：什么情形视同工伤？

A：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

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

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

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

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Q：视同工伤的职工，可享受哪些工

伤保险待遇？

A：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视同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如下：

职工突发疾病死亡和在抢险救灾等活动

中受伤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伤残退役军人旧伤复发的，按

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

这是因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对伤

残职工伤残程度的一次性补偿，职工原在

军队服役期间，因公负伤致残后，已经按照

军队有关规定享受的各项待遇中的一次性

待遇与《工伤保险条例》中的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性质等同，因此不应重复享受。

Q：什么情形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

同工伤？

A：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

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

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

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

自杀的。

（来源：人社部）

以案说法

■AI制图

“没想到工会就是我最硬的靠山！”

超龄劳动者工作受伤，合法权益怎保障？


